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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目的 

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空間使用及分配之審議程

序，發揮建築空間使用功能，提高使用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章 適用範圍 

二、本要點所規範之空間，係指本校經管之各類建築與其附屬之室內、

穿廊、陽台、露臺等，但不包括供公眾使用之戶外中庭、廣場及綠

地等。 

第三章 學院空間 

三、各學院(或相當學院)及所屬系、所、學程、中心等，因從事行政、

教學、研究相關而直接使用或分配管理之空間為學院空間，應由學

院依需求規劃並負協調分配管理。 

四、學院空間之配置儘量以群聚規劃為原則，院與所屬系、所及中心等

教室、行政辦公、會議、研討等空間應優先考量集中設置，具共通

性之空間宜採開放式共同使用，以提高使用效益，避免個別重複建

置造成空間浪費。 

五、各學院應依據所屬教學或研究單位實際所需，提供各教學單位足夠

之行政、教學授課及專任與兼、聘任教師辦公室必要之基本空間，

並依需求規劃適量之非專任之客座、講座、特聘及訪問學者等短期、

臨時教師研究室。 

第四章 退休教師空間使用 

六、本校教師退休時，應於退休日起三個月內將使用之個人辦公室及研

究空間交還原管理單位；如因特殊理由得於退休前三個月向各系

（所）提出申請，經系（所）務會議、院主管會議通過後，以簽陳

方式送總務處備查。 

七、退休教師借用個人辦公室及研究空間之資格，除敦聘之名譽教授及

講座教授外，應以未在其他機構專職且現受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計畫、

編撰重要著作或指導學生者為限。凡經同意使用者，期限為一年，

屆期得申請延長一年，全部使用期間不得逾三年。 

八、個人辦公室及研究空間經申請同意使用後，限當事人使用，逾半年

未使用或私自轉讓者，本校得強制收回，當事人不得再提出使用申

請。 

九、各學院(或相當學院)得依本要點訂定退休教師(含名譽特聘講座、名

譽講座、名譽教授等)申請空間使用規範。 

第五章 校控空間 

十、依學校未分配由各單位管理之空間，為學校統籌運用之校控空間，



以租用或借用為原則，由總務處統一代管，並規劃適當空間，提供

校內單位執行本校立案或核准之教學研究、專案計畫、產學合作或

行政支援等租借使用。 

各教學或研究單位主管應掌握系（所）各教師使用空間狀況，強化

資源集中管理、有效利用與合理分配。教學單位內教師有空間使用

需求，院長應先進行內部協調，若仍有不足，方以學院名義提案租

借使用校控空間。 

十一、教室原則由教務處統籌管理調度，並於教室借用系統開放各單位

借用，以提升教室使用效能。對於排課率較低之教室，由教務處

會同相關學院檢討後將未達標準之教室空間釋出，以配合校務整

體發展之規劃使用。 

各教學單位主管應掌握系（所）各教師使用空間狀況，先進行內

部協調，如尚有空間使用需求，方以單位名義向空間專案審查會

議進行借用提案，不應以個人名義方式提案，並將此機制載入本

校空間使用審議要點內。 

第六章 空間利用 

十二、基於空間之有效利用與管理，各單位分配使用之空間在不影響行

政、教學或研究所需狀況下，得開放其他單位租借使用。如有空

間提供校外機關、法人、團體等租借使用時，則應先經簽報本校

核准後，依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場地

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訂定相關租借使用規定並公告之。 

十三、本校空間使用均應符合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類別用途使用之，不

得擅自轉借、供借貸或設定任何權利，如有維修、整建或室內裝

修之必要時，則須遵守「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及相關之營

繕、建築、消防、環安衛等法規辦理，並善盡安全使用、維護及

保管之責任。 

第七章 審議原則 

十四、校控空間涉及單位空間需求新增分配或長期之借(租)用者，應由

需求單位提出申請，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主任秘書或總務長先行

協調，如有確實需要，再送空間專案審查會議審議。 

如為計畫、臨時性編制等所需之校控空間續租借用或短期(一年內)

租借用時，則由需求單位提出申請，經總務處審查再簽報校長核准

後實施，並於空間專案審查會議報告。 

十五、學校籌建新館舍或新增取得非本校既有經管之空間時，應於建築

籌設先期規劃階段或於撥用、購置計畫內，敘明空間之分配及使

用方案，經空間專案審查會議依各單位投入之資源及需求提出審

查意見後，再循行政程序推動辦理。 

搬遷進駐至前項新建館舍或新增空間之單位，其遷出之原有空間

除經空間專案審查會議另予分配外，均由本校收回為校控空間。 



十六、新設立單位所需之空間，應於籌設規劃階段，即先覓妥合適區域

並載明於設立計畫書內，依校內行政程序完成審議後提送申請。

設立申請於確定後，依據實際需求規劃之空間內容，再提送空間

專案審查會議審議。 

第八章 專案審查會議 

十七、為兼顧時效性並能深入溝通與討論，對於空間之分配、租借審議

以個案審查會議方式處理，由校長擔任會議主席，會議之成員採

非固定人員組成，其中指定副校長或主任秘書一人、及總務長為

當然出席人員，並視審議個案由主席邀請相關學院院長、專業教

師或人員若干參與審查會議。 

十八、空間專案審查會議之任務如下： 

（一）就各單位所提之校控空間租借申請，進行審議。 

（二）新設立單位空間計畫之審議。 

（三）校園新建館舍或整修工程之空間使用計畫，進行審議並提出審

查意見。 

（四）協助各學院、系、所及中心之空間分配使用或各單位對於空間

需求計畫，提出建議。 

（五）各單位使用空間之了解與分析評估。 

（六）教室空間變更為其他非教室用途。 

（七）研擬空間使用之成本機制以有效運用空間。 

（八）校園空間使用及管理策略之諮詢與建議。 

十九、依據本要點召開之空間專案審查會議，以不定期方式由主席視個

案需要召開，經專案審查會議討論後提出審查意見，以提供做為

後續各行政程序審議執行之依據及參考。 

總務處為會議之行政幕僚單位，專案審查會議決議事項，由總務

處製作會議紀錄呈核，以為後續執行依據，並定期於行政會議中

報告。 

二十、空間專案審查會議審議時，由需求單位提出空間使用計畫並進行

簡報說明，如涉及單位空間需求新增分配、借用等情形時，空間

使用計畫之內容須包括： 

（一）需求單位之現有組織、人員等編制情形。 

（二）需求單位所經管或使用(含租借用)之空間統計。 

（三）需求單位空間分配使用原則、整體使用規劃及擬新增空間需

求協調分配過程。 

（四）新增空間之用途與類別。 

（五）新增空間進駐使用(單位)之組織人員及業務職掌。 

（六）空間經營管理模式。 

（七）計畫預定時程。 

（八）設備購置及搬遷經費之籌措。 



如為本要點第十四點之短期租借使用者，空間使用計畫內容可予

簡化但至少應包含： 

（一）租借空間之用途與類別。 

（二）進駐使用(單位)之組織人員及使用型態。 

（三）租借空間使用之規劃配置。 

（四）計畫預定時程。 

（五）其他必要說明事項。 

第九章 附則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